
特别提示

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

员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1）

3301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3,

050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457.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

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333.8305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0.95%，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 123.6695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2,197.669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91%；网上发行

数量为 518.5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09%。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2,716.1695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2.98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T

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炬芯科技” 股票

518.5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T+2 日）16:

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

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

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1 月 22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

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

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

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 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

、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376,652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25,452,370,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037138%。 配号总数为

50,904,740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50,904,739。

二

、

回拨机制实施

、

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908.85

倍，超过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 即 2,716,500 股） 从网下回拨到网

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9,260,195 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91%，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3.15%；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7,901,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09%，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5.91%。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104426%。

三

、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T+2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1 月 19 日

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

定，经履行适当审批程序，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了本公司

股东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的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云路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发行” ）的网下申购。本次发行价格为

46.63元/股，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后协商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发行人于2021年11月18日发布的《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现

将本公司旗下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华安研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添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研究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兴安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06 93539.78 467.70

华安聚恒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聚嘉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精致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沪深300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2754 128419.02 642.10

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4 65002.22 325.01

华安中证电子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94 65002.22 325.01

华安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新兴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汇嘉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62 68173.06 340.87

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添瑞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医疗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14 112564.82 562.82

华安优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稳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成长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安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92 60245.96 301.23

华安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低碳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双核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40 95125.20 475.63

华安制造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安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安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添颐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睿明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88 50733.44 253.67

华安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幸福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文体健康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沪港深机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沪港深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新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54 49148.02 245.74

华安新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42 99881.46 499.41

华安新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新恒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沪港深外延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宏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生态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科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安信消费服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新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智能装备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物联网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44 104637.72 523.19

华安安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04 88783.52 443.92

华安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MSCI中国A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3026 141102.38 705.51

注：上述基金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0.5%。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3157� � � �证券简称：*ST拉夏 公告编号：临2021-142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子公司股权司法拍卖相关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拉夏贝尔” ）于2021

年11月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二部《关于对*ST拉夏子公司股权司法拍卖

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87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2日披露的 《拉夏贝尔关于收到子公司股权司法拍卖相

关事项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140）。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

逐项核实和回复。截止目前，公司对有关内容和数据仍在进行核实、确认及完善

中。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特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五个

交易日（即2021年11月25日之前）对问询函作出回复并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https://www.hkexnews.hk）。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19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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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羊马” 、“发行

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0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21]3114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001.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

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60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800.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16.00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11月18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三羊马” 股票800.4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

份处理等方面，并于2021年11月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11月22日（T+2

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

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

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1月2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获

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

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541,113

户，有效申购数量为97,882,525,500股，配号总数为195,765,051个，配号

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9576505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2,229.20109

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800.9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83985854%，有效申购倍数为5,435.2004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1年11月19日（T+1日）上

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

将于2021年11月22日（T+2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钟股份”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2,653.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810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1月19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

年11月1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1月1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金钟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0204

末“

5

”位数

55455 75455 95455 15455 35455

末“

6

”位数

539685 039685

末“

7

”位数

3403436

末“

8

”位数

47440443

末“

9

”位数

002315042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

码。中签号码共有25,20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金钟股份A股股票。

发行人：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钟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2,653.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810号）。

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为2,653.0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14.33元/股。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

“四个值” ）孰低值14.1644元/股，超过幅度为1.1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第三十九条

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326,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的认购

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8,017.49万

元。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

元”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南京蓝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投资” ）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1,326,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326,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1,326,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不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7,642,500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561,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5,203,500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956.18946倍，

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

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

倍，即5,041,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601,500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602,000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52125039%，

申购倍数为6,573.53980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1月19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11月1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

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

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蓝天投资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24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14.1644元/股，超过幅度为1.17%。根据《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326,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的认购

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8,017.49万

元。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

元”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南京蓝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投资” ）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1,326,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326,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1,326,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不进行回拨。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

查情况详见2021年11月16日（T-1日）公告的《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市金钟汽车

零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

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资格审核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截至2021年11月12日（T-3日），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4,000万

元。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

11月23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蓝天投资

1,326,500 19,008,745.00 24

个月

（三）限售期安排

蓝天投资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24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

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

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11月17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19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71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有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个配

售对象被列入中国证券业协会2021年11月15日公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

公告（2021年第6号）》，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配售。其余190家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5,71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为4,941,690万股。

被列入限制名单而不得参与网下配售的配售对象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协会

编码

申购数量

（万股）

1

上海孝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孝庸资产

-

招享股票中性

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tj0j300016 880

2

琅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琅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琅润

资本主基金有限公司

qf18200000 88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

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

类投资者

2,722,360 55.09% 8,847,684 70.21% 0.0325000514%

B

类投资者

30,800 0.62% 97,930 0.78% 0.0317954545%

C

类投资者

2,188,530 44.29% 3,655,886 29.01% 0.0167047562%

总计

4,941,690 100.00% 12,601,5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5-58519322、025-5851932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